
2018 大苑子  

「我的減塑之道」  

創意影片大賽活動辦法 

 

 

一、 活動目的 

大苑子自 2014年 4月起推出可重複使用之大容量分享瓶，並將每月 22日訂

為環保日，以鼓勵顧客培養節能減碳的習慣，大苑子希望藉由「我的減塑之

道」活動(下稱本活動)，尋找可能落實飲料杯減量的方式，並希望未來邀請

飲料同業共同實行。 

 

二、 活動方式 

台灣一年外帶飲料杯廢棄物就達 15億個，為促進飲料杯減量再利用，減少

垃圾量，期待透過本活動，號召全國大專院校學生，以「我的減塑之道」為

主題製作短片，由「飲料杯減量」概念出發，共同腦力激盪創意解決方案，

為環保盡一份心力，並喚起年輕族群環保減塑的意識。 

 

三、 活動對象 

不限年齡之在籍大專院校生、碩博士生(需為中華民國國籍)，並持有學生證

之在校生均可報名參加。個人或團隊報名均可，團隊最多 3人，不限參賽件

數。 

 

四、 活動時程 

(一) 投稿時間：107年 5月 7日至 107年 5月 31日(23:59:59截止) 

(二) 第一階段評選：107年 6月 1日至 107年 6月 5日 

(主辦單位由所有作品中初選 50部作品) 

(三) 第二階段評選：107年 6月 6日至 107年 6月 8日 

(評審各由 50部作品決選 30部入圍者與前 6名得獎者) 

(四) 入圍名單公布：107年 6月 9日 

(公布前 30名入圍者，前 6名得獎者獎項活動當天公布) 

(五) 最佳人氣票選：107年 6月 11日至 6月 15日(23:59:59截止) 

(六) 論壇暨頒獎典禮：107年 6月 30日 12:00-16:00於台中文化創意

園區聚知堂舉辦 



五、 參賽投稿須知 

(一) 影片全長 3分鐘以內(含片頭片尾) 

(二) 影片規格：16：9 Full HD，1920X1080 

(三) 影片標題需為：「大苑子『我的減塑之道』創意影片：『片名』」 

(四) 影片結尾需置入主辦單位提供「大苑子*我的減塑之道」Logo 

(五) 拍攝內容、形式、類型不拘；拍攝工具不限 

本活動以 Youtube為影片發表之唯一平台，參賽者上傳作品時需設定為「不

公開」。 

(六) 參賽者須寄送檢附證明資料說明(學生身分證明檔與出生年月日證明文

件檔，詳閱報名須知)，請拍照或掃描回傳電子檔並 email至

b6120001@dayungs.com，檔名請依照範例：王曉明-證明資料(學生身分證明

檔與出生年月日證明文件檔兩份請置於同一檔案中)。 

(七) 參賽者應保證所上傳之作品為原創性著作，如為改作或編輯著作則應取

得原著作權人授權同意(含同意授權予主辦單位使用)，並無侵害第三人智慧

財產權之情事；如為共同著作之發表亦應取得共同著作人之同意。如有侵害

他人權益之情事均與主辦單位無關，且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如主辦

單位因此受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六、 評審方式 

主題詮釋 30%、創意與美感 40%、拍攝技巧 30% 

 

七、 評審團 

(一)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邱瑞堂 

(二)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形象部經理-張紋真 

(三) 社團法人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理事長-章琦玫 

(四) 夢之怪物創意總監-李宗柱 

(五) 三大國際廣告獎廣告插畫類金獎獲獎者-馬賽 Kyo 



 

八、 活動獎項 

獎項 名額 獎金 

第一名 1 新台幣捌萬元整，獎狀乙紙/人 

第二名 1 新台幣參萬元整，獎狀乙紙/人 

第三名 1 新台幣壹萬元整，獎狀乙紙/人 

最佳實用獎 1 新台幣壹仟元整，獎狀乙紙/人 

最佳創意獎 1 新台幣壹仟元整，獎狀乙紙/人 

最佳人氣獎 1 新台幣壹仟元整，獎狀乙紙/人 

參加就有獎 不限 免費飲料電子優惠券 3張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僅限中華民國國籍之大專院校及碩博士在校生參加，參賽者

不得以包含但不限於借名、假冒、頂替等方式參與本活動。如於入圍後

主辦單位始獲悉資格不符者；或獲獎人未滿 20歲而無法定代理人陪同

並代為領獎者，主辦單位得取消獲獎資格。 

(二) 大苑子集團之員工不得參加本活動。 

(三) 入圍者須親自出席 107年 6月 30日於台中文化創意園區聚知堂舉

辦之頒獎典禮，不克出席者視同放棄獲獎資格。 

(四) 參賽者同意，所投稿之作品將無償並不限期間及地區授權予大苑子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於包含但不限於門市之可播放數位媒體或其他

宣傳管道。大苑子並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數位化、重製、編輯等加值流

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

公開傳輸方式，提供顧客進行瀏覽、下載、傳輸等用途。 

(五) 參賽者同意，於前項授權範圍內，大苑子有公開發表權，且為因應

數位媒體之需求，得為本著作格式之變更，並在不變更文意之範圍內適

當增刪或變更文句。 

(六) 主辦單位得視情況要求參賽者提供身分辨識之照片或其他文件以

確認獲獎者身分。若獲獎者無法提供相關文件予主辦單位，或文件未達

主辦單位審核標準，其獲獎資格將被取消。 

(七) 參賽者若以惡意之電腦程式、或違反法律或其他明顯違反活動公平

性之方式，意圖混淆或影響本活動結果者，一經主辦單位發現或經第三

人檢舉，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得追回贈送獎項。參賽者並應

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八) 依稅務稽徵主管機關規定，競技競賽獎項超過新台幣 2萬元得獎



者，須自行負擔 10%的稅額後方可兌獎；中獎金額超過新台幣 1千元者，

並需繳交身分證影本，以供報稅使用。相關稅賦法令請參閱財政部國稅

局網站 (http://www.etax.nat.gov.tw)。 

(九) 主辦單位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除保留修改本辦法與取消、終

止、調整或延期此活動之權利外，並保有資格審核之最終權利。參賽者

一旦參與本活動，視為認可並接受本辦法之各項規定。本辦法若有未盡

事宜，主辦單位得適時修正，並於網頁公告，不另行通知。 

(十) 隱私權聲明 

參賽者同意所提供之基本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姓名、校系、身分證明文件

內容、電子郵件或聯絡電話，得由主辦單位基於辦理本活動之目的予以

蒐集、處理及利用。利用期間為本活動期間及本活動辦理完畢為止，利

用地區為台灣。參賽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但若不提供，主

辦單位則無法給予有效參加資格，亦無法履行提供獎項的義務。參賽者

就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向主辦單位要求查

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十一) 本辦法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若有相關爭議應以台灣彰化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